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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 

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第三届会议 

2021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2 日，格拉斯哥 

临时议程项目 13 

《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 

遵守的委员会的报告(2020 和 2021 年) 

  《巴黎协定》履行和遵约委员会向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

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交的年度报告 

  秘书处的报告* 

 概要 

 《巴黎协定》履行和遵约委员会的第二份年度报告涵盖 2020 年 10 月 30 日

至 2021 年 8 月 18 日期间开展的活动。报告概述委员会在报告所述期间的活动和

业绩，以及在制订供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

会议审议和通过的议事规则草案方面取得的进展。附件一介绍委员会目前的组成

情况。附件二载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商定的委员会议事规则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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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A. 任务 

1.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设立了一个促进履行和遵守《协定》规

定的机制，根据第十五条第二款，这一机制采取了委员会的形式。 

2.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三款和《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委员

会(下称“委员会”)有效运作的模式和程序1 第 36 段，委员会应每年向作为《巴

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交

报告。 

 B. 本报告的范围 

3. 委员会的第二份年度报告涵盖 2020 年 10 月 30 日至 2021 年 8 月 18 日期间

开展的活动。报告载有关于委员会第三、第四和第五次正式会议以及第二和第三

次非正式会议成果的信息(见下文第二章)，关于沟通和外联的信息(见下文第三

章)，关于预算的信息(见下文第四章)和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的

建议(见下文第五章)。附件一介绍了委员会目前的组成情况，包括共同主席

Haseeb Gohar 和 Christina Voigt。附件二载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商定的委员会议

事规则草案。 

 二. 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工作 

 A. 组织事项 

4. 委员会以虚拟方式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议：2021 年 3 月 22 日和 24 日至 26 日

举行了第三次会议，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举行了第四次会议，2021 年 8 月

11 日至 13 日和 17 日至 18 日举行了第五次会议。委员会还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

和 25 日以及 2021 年 5 月 10 日和 11 日举行了非正式(虚拟)会议。 

5. 最新的委员会成员和候补成员名单载于附件一，这些成员和候补成员是在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届会议上选出或随后由各自的缔约方或区域

集团或组成机构提名的。 

6. 参加委员会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会议的成员和候补成员的详细情况载于各次

会议的报告，这些报告可在《气候公约》网站上查阅。2 

  

 1 模式和程序载于第 20/CMA.1 号决定附件。 

 2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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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会议 

 1. 虚拟会议形式 

7. 由于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有关的形势，委员会尚不能召开

现场会议，不得不召开虚拟会议。虚拟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被视为是在秘书处所在

地波恩作出的。委员会根据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临时组织安排开展工作。3 

8. 委员会表示，虽然委员会通过合作形式开展工作，以克服仅举行虚拟会议导

致的挑战，但如果举行现场会议，委员会的工作效率会更高，包括根据委员会有

效运作的模式和程序第 17 和 18 段拟订建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

会议审议和通过的议事规则草案的工作。具体而言，委员会注意到举行虚拟会议

面临的与信息技术和时区有关的挑战。 

 2. 第二次非正式会议 

9. 委员会参与了一项知识建设活动，以加深其对《巴黎协定》下的强化透明度

框架，包括该框架与委员会工作的相互联系的理解。 

10. 两名外部专家介绍了与强化透明度框架的报告有关的方面，包括缔约方将在

框架下提交的信息的类型、内容和时间表，还介绍了技术专家审评和在框架下对

进展进行促进性多边审议，特别是委员会可如何参与这些进程及进程各自的产

出。 

11. 委员会讨论了与委员会有效运作的方式和程序第 22(a)(二)和(四)段以及第

22(b)段有关的三个案例情景，并就委员会在这类情况下实际上可以做些什么交

换了意见，该工作对指导委员会制订议事规则草案有所帮助。 

12. 会议讨论的结果成为对第三次会议的非正式投入。 

 3. 第三次会议 

13. 委员会对第二次非正式会议上的讨论进行了思考，并就可能纳入议事规则草

案的内容编写了一份工作文件草案，就该草案提供了意见和投入。委员会商定在

后续会议上继续讨论工作文件的修订草案，以期在《协定》/《公约》缔约方会

议第三届会议之前拟订议事规则草案。 

14. 委员会审查并进一步阐明了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2020-2021 年工作计划。4 

15. 根据性别问题利马工作方案及其性别行动计划5，委员会讨论了将性别视角

纳入议事规则草案的问题；委员会请秘书处提供一份概述，介绍《气候公约》其

他组成机构内部在考虑性别问题方面的既定做法。 

16. 委员会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和 11 日举行一次非正式虚拟会议。 

17. 会议结束时，委员会以虚拟方式通过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 

  

 3 委员会 PAICC/2020/M2/7 号文件，附件 2；可查阅：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AICC_2020M_2_7_Meeting%20report%20with%20an

nexes_final.pdf。 

 4 委员会 PAICC/2020/M2/7 号文件，附件 4。 

 5 第 3/CP.25 号决定和附件。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AICC_2020M_2_7_Meeting%20report%20with%20annexes_final.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AICC_2020M_2_7_Meeting%20report%20with%20annexes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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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第三次非正式会议 

18. 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委员会的发起和进程、措施和产出，以及系统性问题的审

议等方面的问题。6 

19. 委员会利用流程图推进其关于议事规则草案工作文件的工作，旨在讨论其工

作的实际方面，如程序阶段和时间表。 

20. 会议讨论的结果成为对第四次会议的非正式投入。 

 5. 第四次会议 

21. 委员会推进其关于议事规则草案工作文件的工作，以委员会适当和有效运作

的体制安排为重点，并商定在闭会期间继续就议事规则草案的修订草案案文开展

工作。 

22. 委员会考虑在其议事规则草案中包含性别视角，纳入性别包容性语言和育儿

假安排，并重申委员会组成的性别平衡目标。在审议关于预算和财务事项的常设

议程项目时，委员会请秘书处进一步澄清与委员会预算有关的问题，并商定请秘

书处负责这类事项的相关高级官员在委员会下次会议上作出澄清。 

23. 委员会商定在 2021 年 8 月的第二周举行第五次正式会议，并请秘书处开始

将本次会议规划为面对面会议，但同时认识到全球与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所

致旅行限制和其他限制有关的形势不断变化。 

24. 第四次会议结束时，委员会以虚拟方式通过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 

 6. 第五次会议 

25. 委员会商定了附件二所载议事规则草案。委员会还商定根据委员会有效运作

的模式和程序第 17 和 18 段，以及视《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延

长其任务期限的情况，在2022年继续开展工作，讨论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报告7 附

件三――共同主席关于议事规则草案的提案所载其余规则。 

26.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负责预算和财务事项的有关高级官员就 2022-2023 两年

期经费和人员配置提供的最新情况。 

27. 委员会商定在 2022 年 1 月底以面对面会议的形式举行第六次正式会议，并

《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委员会

2022 年的工作。 

28. 会议结束时，委员会以虚拟方式通过了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 

 C. 《气候公约》下的性别问题介绍 

29. 委员会充分认识到性别平衡在委员会组成当中的重要性。在委员会的 20 名

成员和候补成员中，有 8 名是女性，其中 1 名担任共同主席。 

  

 6 见第 20/CMA.1 号决定，附件，第三－五章。 

 7 委员会 PAICC/2021/M5/3 号文件，可查阅：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AICC%205%20meeting%20report_final.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PAICC%205%20meeting%20report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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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在第三次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提供一份概述，介绍《气候公约》其他组

成机构内部在考虑性别问题方面的既定做法。委员会以这一概览为指导，在第四

次会议上考虑在其议事规则草案中进一步纳入性别要素，如性别包容性语言、育

儿假安排，并重申委员会组成的性别平衡目标。在第五次会议上，委员会在其议

事规则草案中列入了关于临时休假的规定，除其他外，包括为促进性别平衡目标

而纳入的临时育儿假。 

 D. 参加《气候公约》2020 年气候对话 

31. 共同主席代表委员会，在《气候公约》2020 年气候对话期间召集了一次题

为“履约的重要性：利用教益和最佳做法促进《巴黎协定》履行和遵约委员会的

有效运作”的活动，旨在通过互动交流，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设立的履行和遵约

委员会的工作中获得洞见，汲取其他论坛的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缔约方代表、

《京都议定书》遵约委员会和促进执行和遵守《巴塞尔公约》机制管理委员会的

主席参加了这次活动。8 

 三. 沟通和外联 

3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委员会对其在《气候公约》网站上的网页9 进行了维

护。网页内容包括委员会的背景和组成情况，以及最新的新闻和会议记录。 

 四. 预算 

33. 委员会注意到，在 2020-2021 两年期，作为法律事务司总体预算的一部分，

预计委员会每年仅有举行一次(现场)会议的核心预算资金。 

34. 由于 COVID-19 大流行，委员会在报告所述期间以虚拟形式举行了会议，因

此节约了约 40,000 美元。 

35. 委员会对秘书处为委员会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会议提供的出色支持表示赞

赏，特别是考虑到秘书处在与委员会相关的工作方面面临预算和人员配备限制。 

 五. 向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提出

的建议 

36. 委员会建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 

(a) 审议并通过附件二所载、委员会根据其有效运作的模式和程序第 17 和

18 段编写的与其体制安排有关的委员会议事规则草案； 

  

 8 https://unfccc.int/event/the-importance-of-compliance-lessons-learned-and-best-practices-as-input-

into-the-effective. 

 9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

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 

https://unfccc.int/event/the-importance-of-compliance-lessons-learned-and-best-practices-as-input-into-the-effective
https://unfccc.int/event/the-importance-of-compliance-lessons-learned-and-best-practices-as-input-into-the-effective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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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委员会根据第 20/CMA.1 号决定第 17 和 18 段，继续并立即加快关于

其余议事规则的工作(同时认识到，由于 COVID-19 疫情，委员会在完成工作方

面面临挑战)，并将其转交《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四届会议审议和通

过； 

(c) 鼓励委员会根据第 20/CMA.1 号决定规定的任务，努力开始从秘书处接

收与缔约方提交的报告和资料有关的信息。 

37. 委员会建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注意： 

(a) 本报告详述的委员会在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活动，特别是第五次会议

报告中记录的委员会迄今开展的工作；10 

(b) 委员会席位的三个提名尚未确定，以及迫切需要确保区域集团和组成

机构在委员会的充分代表性； 

(c) 需要确保在 2022-2023 两年期核心预算中分配足够的资源，以使委员会

能够履行赋予它的工作。 

  

  

 10 同上文注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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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巴黎协定》履行和遵约委员会成员和候补成员(2021年 8月

18 日的情况) 

区域集团/选区 成员 候补成员 

非洲国家(组) Selam Kidane-Abebe 

(埃塞俄比亚) 

Mominata Campaore 

(布基纳法索) 

Cornelius Scholtz 

(南非) 

Chokri Mezghani 

(突尼斯) 

亚洲－太平洋国家(组) Shang Baoxi 

(中国) 

Tomonobu Sato 

(日本) 

Haseeb Gohar，共同主席 

(巴基斯坦) 

Seung Jick Yoo  

(大韩民国) 

东欧国家(组) Eva Adamová 

(捷克) 

(2021 年 8 月 5 日提名) 

Jana Sobotova 

(斯洛伐克)(2021 年 4 月 3 日辞职) 

Grzegorz Grobicki 

(波兰) 

Iryna Stavchuk 

(乌克兰) 

Ivan Narkevitch  

(白俄罗斯)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组) 提名待定 Michai Robertson 

(安提瓜和巴布达) 

提名待定 提名待定 

西欧和其他国家(组) Christina Voigt，共同主席 

(挪威) 

Jacob Werksman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Julia Gardiner  

(澳大利亚) 

Johan Pettersson 

(瑞典)(2021 年 7 月 8 日提名) 

Johan Lundberg 

(瑞典)(2021 年 7 月 8 日辞职) 

  

最不发达国家 Ziaul Haque 

(孟加拉国) 

Edith Kateme-Kasajja 

(乌干达)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Rueanna Haynes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Diane Tan 

(新加坡)(2021 年 6 月 9 日提名) 

Danielle Yeow 

(新加坡)(2021 年 6 月 9 日辞职) 

   注：委员会成员和候补成员名单，包括其各自的任期，可查阅：https://unfccc.int/process-

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

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eq-1。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eq-1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eq-1
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bodies/constituted-bodies/committee-to-facilitate-implementation-and-promote-compliance-referred-to-in-article-15-paragraph-2#e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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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遵守的委员会

的议事规则草案 

 一. 第 1 条：目的和范围 

1. 本议事规则的目的是推动执行和促进遵守《巴黎协定》的各项条款。 

2. 依照第 20/CMA.1 号决定附件，即“《巴黎协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委员

会有效运作的模式和程序”(“模式和程序”)，本议事规则适用于《巴黎协定》

第十五条第二款所述促进履行和遵守的委员会(“委员会”)。本议事规则应与模

式和程序一并阅读，并促进这些模式和程序，议事规则的实施应反映《巴黎协

定》的所有条款，包括其第二条。 

 二. 第 2 条：定义 

(待插入案文) 

 三. 第 3 条：成员和候补成员 

 A. 第 3.1 条：任期 

1. 每名成员和候补成员的任期应从其当选后下一个日历年 1 月 1 日开始，至其

任期最后一年的 12 月 31 日结束。 

2. 根据第 20/CMA.1 号决定第 5 和第 8 段，对于每一届新的任期，应由提名的

区域集团或选区(视情况)向秘书处告知选出的成员或候补成员，供作为《巴黎协

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进行遴

选。 

3. 如果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或候补成员辞职，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完成指定的任期

或履行职能，应由同一缔约方提名一名来自该缔约方的专家，在剩余任期内接替

该成员或候补成员。该缔约方还可与所在区域集团或选区(视情况)协商，提名一

名来自同一区域集团或选区的另一缔约方的专家，以接替该成员或候补成员。该

缔约方应将提名的成员或候补成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书面通知秘书处，由秘书处

随后将这些信息告知委员会。 

4. 如果一名成员或候补成员暂时不能在委员会任职，委员会应在该成员或候补

成员提出请求后，邀请同一缔约方与区域集团或选区(视情况)协商，提名一名来

自该缔约方的专家，以临时身份接替上述成员或候补成员，任期自提出上述请求

之日起最长为一年。 

 B. 第 3.2 条：候补成员的作用 

1. 依照本议事规则，候补成员有权参加委员会的议事程序，但无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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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候补成员只有在代行成员职能时才能够投票。 

3. 如果一名成员不能出席委员会的全部或部分会议，其候补成员应代行成员职

能。 

4. 如果一名成员的席位空缺，或一名成员辞职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完成指定的任

期或职能，其候补成员应临时代行委员会成员的职能，直至按照模式和程序第 9

段及上文第 3.1 条第 3 款正式选出一名成员或替换该成员。 

 C. 第 3.3 条：职责和行为 

1. 成员和候补成员应正直、独立、公正和尽责地履行任何职责和行使任何职

权，遵守《气候公约》大会、会议和活动的行为守则11 以及当选和任命官员的

道德守则12，包括这些守则的修正、修订和替换版本，这些守则比照适用于委员

会。 

2. 按照模式和程序第 14 段的规定，委员会成员和候补成员应遵守对委员会收

到的机密信息或委员会认定为机密的信息保密的义务。 

3. 每名成员和候补成员在任期开始时应以书面形式确认，他们将正直、独立、

公正和尽责地履行职责和行使职权，并依照其在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作出声明，即

使在其职责终止后，他们也不会披露他们因在委员会承担的职责而收到的、被委

员会认定为机密的任何信息；如果在委员会讨论的任何事项中存在可能构成真实

或明显的个人或财务利益冲突的利益，或可能不符合委员会成员或候补成员应秉

持的客观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利益，他们应立即披露情况，并避免参加委员会

有关这一事项的工作。 

 D. 第 3.4 条：利益冲突 

1. 成员和候补成员必须及时披露并回避可能使其个人或财务利益受到影响的任

何审议或决策，以避免利益冲突或出现利益冲突。 

 四. 第 4 条：共同主席的选举、作用和职能 

1. 委员会应从其成员中选出一名来自发达国家缔约方的共同主席和一名来自发

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共同主席。 

2. 每名共同主席应在其全部三年任期内担任共同主席，13 并在委员会会议期

间和会间担任共同主席。 

3. 共同主席应在会议期间和会间协调委员会商定的工作。 

  

 11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nal_CoC_UNFCCC%20Conferences2.0_WEB.pdf。 

 12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de%20of%20Ethics%20for%20elected%20and%20ap

pointed%20officers.pdf。 

 13 2020 年当选委员会两年期席位的共同主席，其作为共同主席的任期为两年。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nal_CoC_UNFCCC%20Conferences2.0_WEB.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de%20of%20Ethics%20for%20elected%20and%20appointed%20officers.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ode%20of%20Ethics%20for%20elected%20and%20appointed%20offic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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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一名共同主席不再有能力履行职责，或不再担任成员，应为剩余的任期

选举一名新的共同主席。 

5. 共同主席应在两人之间分担和分配主持委员会会议的责任。 

6. 如果一名当选的共同主席不能担任某次会议或某一特定事项的共同主席，则

另一名共同主席应担任主席。如两名共同主席均不能以各自的身份履行职务，则

委员会应从与会成员中选出一名成员，担任该会议或该特定事项(视情况)的主

席。 

7. 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11 段，共同主席在履行职责时应遵循委员会的最大利

益。 

8. 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15-16 段和本议事规则，共同主席应负责委员会会议的开

幕、举行、暂停、休会和闭幕，并负责处理所有程序事项。 

9. 共同主席负责确保本议事规则和委员会每次会议通过的议程得到遵守。 

10. 共同主席应就程序问题作出决定，除非委员会成员反对，否则任何此类决定

均为最终决定。如果有成员提出反对意见，委员会应考虑采取何种行动方案。 

11. 共同主席应就每次会议提交报告草稿，其中除其他外，应包括会议作出的决

定，供委员会审议和批准。 

12. 共同主席可代表委员会参加外部会议并向委员会汇报这些会议的情况。他们

可以商定将这一职责委托给其他成员或候补成员。 

13. 共同主席应履行通过本议事规则或委员会的决定指派给他们的任何其他职

责。 

 五. 第 5 条：会议日期、通知和地点 

1. 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12 段，委员会应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在每个日历年

的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共同主席应提出该日历年的会议时间表，酌情考虑在为

《巴黎协定》提供服务的附属机构举行届会的同时举行会议的可取性。 

2. 委员会在每次会议上确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会期和地点。 

3. 如需更改会议时间表或增开会议，共同主席应在与委员会协商后，请秘书处

将排定的会议日期的任何变动和/或增开会议的日期通知成员和候补成员，并尽

可能至少在会议开幕四周前发出会议通知。 

4. 委员会应努力视情况在波恩举行会议，在特殊情况下及在需要时，为推进委

员会的工作，可考虑在共同主席与委员会协商后提出建议的情况下举行虚拟会

议。 

5. 在安排虚拟会议时，委员会应特别注意这类会议的工作模式，包括公平和平

衡地选择成员和候补成员的时区，以确保所有成员和候补成员均可有效参与。 

6. 秘书处应将会议日期、会期和地点通知成员和候补成员，并在会议开幕至少

五周前分发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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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第 6 条：编写、发送和通过会议议程 

1. 共同主席应在秘书处的协助下起草委员会每次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在会议开

幕至少五周前将其送交委员会。 

2. 每次会议的临时议程应酌情包括： 

(a) 根据《巴黎协定》第十五条规定的委员会职能、模式和程序以及本议

事规则产生的项目； 

(b) 根据委员会上次会议商定的结果产生的项目； 

(c) 根据本条规则第 6 款产生的项目； 

(d) 根据委员会工作计划和委员会的后续会议安排产生的项目； 

(e) 任何成员或候补成员根据本条规则第 3 款提出的项目； 

(f) 关于预算和资金的一个常设议程项目； 

(g) 一个常设议程项目，说明秘书处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20、22(a-b)和 32-34

段，就指导委员会行使职能从缔约方收到的报告和资料的信息。 

3. 任何成员或候补成员可向共同主席和秘书处提出对会议临时议程的补充或修

改，补充和修改将列入临时议程，但前提是该成员或候补成员在临时议程发布后

一星期内向共同主席和秘书处提交相关通知。 

4. 议程应在每次会议开始时提出，供委员会通过。 

5. 在某次会议通过议程之前，委员会可通过协商一致方式，酌情决定在该次会

议的临时议程或下一次会议的临时议程中增加、删除、推迟审议或修订项目。 

6. 会议期间若未能完成议程内某项目的审议，该项目应列入下次会议的临时议

程，除非委员会另作决定。 

 七. 第 7 条：文件 

1. 委员会会议的文件应至少应在会议开始四周前提供给委员会。 

2. 临时议程、通过的会议报告和委员会商定的任何其他文件应酌情在《气候公

约》网站上公开发布，但须遵守模式和程序第 14 段规定的保密要求。 

3. 委员会可在不影响其他通信手段的情况下，酌情使用电子通信手段发送和共

享文件。 

4. 秘书处应确保建立和维护安全和专门的网络界面，以便利委员会的工作。 

 八. 第 8 条：法定人数 

1. 应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15 段，在会议开始前确定法定人数，同时考虑到，如

果一名成员缺席委员会全部或部分会议，其候补成员应代行该成员的职责。 

2. 应在即将通过任何决定之前确认法定人数，同时考虑到，候补成员只有在代

行成员职责时才能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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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员或候补成员可在会议开始前或委员会通过任何决定之前要求确认法定人

数。 

 九. 第 9 条：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16 段进行决策和表决 

1. 委员会应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达成协议。共同主席在提出供通过

的决定草案时，应查明是否已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2. 为促进协商一致，共同主席可作出下述努力： 

(a) 在会前就文件草案，包括就决定草案，与成员和候补成员协商； 

(b) 在会议期间就有关事项与成员和候补成员协商； 

(c) 让成员有机会在有关会议的报告中声明和/或正式记录其对某一特定决

定的保留意见，而不妨碍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3. 共同主席应本着诚意一起行动，在与所有成员和候补成员协商后，决定是否

已就某一特定决定草案达成协商一致穷尽所有努力。 

4. 在作出上述决定时，共同主席应考虑： 

(a) 是否在会议期间和/或会间，包括在共同主席之间就有关事项进行了协

商，但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b) 是否以前的会议曾审议过决定草案的主题事项，但未达成协商一致意

见； 

(c) 是否有成员以及有多少成员表示不能就某一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5. 如果已用尽为达成协商一致可作出的一切努力，则应适用以下表决程序作为

最后手段： 

(a) 在进行任何表决之前，共同主席应向每名成员提供一份最后决定草

案。该决定草案应当是根据共同主席的判断获得最多成员支持的版本； 

(b) 共同主席保留其表决权； 

(c) 每名成员应有一票表决权； 

(d) 经至少四分之三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投赞成票的决定应被视为获得

通过。 

6. 出于本规则的目的，“出席并参加表决的成员”一词意指在表决时出席会议

并投了赞成票或反对票的成员和代行成员职责的候补成员。出于确定四分之三大

多数的目的，表决时弃权的成员应被视为没有表决。 

7. 委员会可以在两次会议之间使用电子手段，以书面形式就程序性事项或就其

在会议期间商定需要作出决定的事项作出决定。 

8. 根据本条规则第 7 款、上文第 3.2 条，以及模式和程序第 15-16 段，共同主

席应在三周内分发一份拟议的书面决定，供无异议通过，之后，除非有人提出异

议，否则该拟议书面决定将被视为获得通过。如果收到反对意见，共同主席将根

据其查明的情况，与成员或代行该成员职责的候补成员处理该反对意见。如果表

示反对意见的成员或代行该成员职责的候补成员坚持其反对意见，委员会将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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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上审议拟议的书面决定。如果反对意见撤回，或在不改变决定文本的情况

下得到解决，该决定将被视为获得通过。秘书处应将所有书面评论和反对意见分

发给委员会。 

9. 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应列入会议报告，根据表决通过的决定应包括最后的计票

结果，以及持不同意见的成员的评论。在会间通过的决定应在委员会下次会议的

报告中予以记录。 

10. 委员会的决定应有理有据，以书面形式提交。 

 十. 第 10条：模式和程序第 25(c)段和第 35段所述专家意见和信息 

1. 根据模式和程序第 35 段，共同主席可应委员会的请求，在委员会工作过程

中代表委员会征求专家意见和信息，还可向《巴黎协定》之下和服务于《巴黎协

定》的进程、机构、安排和论坛寻求和接收信息，包括酌情与有关缔约方协商，

邀请这些相关机构的代表并安排他们参加相关会议。 

2. 委员会在征求此类专家意见和信息时，应酌情考虑有关缔约方所在地区的专

门知识和经验，还可邀请有关缔约方提供专家意见。 

3. 委员会可适时酌情根据专家意见制定工作安排。 

 十一. 第 11 条：语文 

1. 委员会的工作语文为英文。 

2. 关于委员会会议与某缔约方尤为相关并对该缔约方开放的部分，如果该缔约

方提出请求，秘书处应视可用专门资源的情况，将会议这些部分的内容翻译成联

合国其他五种正式语文之一。 

3. 有关缔约方的代表可以采用其选择的语言与委员会交流，前提是该缔约方安

排将交流的内容(书面或口头)翻译成英文。 

4. 各缔约方应以英文提交材料。可以使用联合国其他五种正式语文之一提交材

料，但缔约方必须提供英文译本。 

 十二. 第 12 条：观察员 

1. 委员会的会议应向缔约方开放，并允许非缔约方观察员参加，但须遵守模式

和程序第 13-14段，除非委员会按照模式和程序第 14 段，出于保护所收到的机密

信息的机密性等原因，决定举行闭门会议或部分闭门会议。委员会可在会议之前

或会议期间的任何时间逐案作出这一决定。 

2. 秘书处应在会议前通知委员会从被接纳参加《气候公约》进程的非缔约方观

察员那里收到的任何出席会议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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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接纳的非缔约方观察员应遵守关于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气候公约》机构

会议的准则14 和《气候公约》大会、会议和活动的行为守则，包括其修正、修

订和替换版本，这些准则和守则比照适用于委员会。 

4. 如果委员会决定举行部分闭门会议，缔约方和被接纳的非缔约方观察员应离

开会议。 

5. 除非委员会另有决定，否则会议对观察员开放的部分应进行录制，并在会后

在《气候公约》网站上发布。 

6. 如果一名成员或候补成员在会议过程中认为某观察员违反了本条规则第 3

款，可要求共同主席立即举行闭门会议，就此问题与委员会协商。如果共同主席

经过协商后，赞成有关成员或候补成员的意见，则有关观察员应离开会议。如果

有关成员或候补成员反对共同主席的意见，委员会应考虑采取何种行动方案。 

 十三. 第 13 条：秘书处 

1. 秘书处应视可用资源的情况，支持和促进委员会的工作。 

2. 根据本条第 1 款，秘书处应： 

(a) 为委员会的会议做必要安排，包括经与共同主席协商，编写临时议

程、宣布会议、发出邀请和提供相关会议文件； 

(b) 保留会议记录，并安排会议文件的保管和保存； 

(c) 按照上文第 7 条以及模式和程序第 14 段向公众提供文件，除非委员会

另有决定； 

(d) 按照《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任何相关决定，履行委员会要求

的任何其他职能； 

(e) 根据上文第 11 条第 2 款的要求，安排会议口译。 

 十四. 第 14 条：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1. 按照《巴黎协定》第十五条，委员会应每年向《协定》/《公约》缔约方会

议提交报告，并接受《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导。 

2. 委员会提交给《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年度报告应公开发布，并应

纳入信息，说明委员会通过的任何决定(除非根据本议事规则另有决定)，以及委

员会酌情查明的与实施和遵守《巴黎协定》规定相关的系统性问题。 

3. 委员会可对本议事规则提出修正，供《协定》/《公约》缔约方会议审议和

通过。 

 

     

  

 14 可查阅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guidelines_tfor_the_participation_of_ngos.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guidelines_tfor_the_participation_of_ngo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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